
交大法学ＳＪＴＵ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Ｎｏ．１（２０２０）

集体行动中赏罚效果的差异性研究：

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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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借助公共品博弈实验来比较奖励和惩罚这两种“选择性激励”的引入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

的效果。结果显示，被试对奖励的使用更频繁，但是引入惩罚的合作效果更佳，而且这种效果差异还会

因为激励引入顺序的差异而加强。通过定量比较这两种激励发挥作用的路径以及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

识别出了这种差异存在的行为根源。行动者对奖励的偏好主要源于他们就奖励本身形成的一种互惠，与合

作无关；而惩罚效果更强则是因为行动者在使用赏罚时展现出另一层偏好，即相比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

向于惩罚不合作者。借助于这种与合作之间更紧密的关系，惩罚获得了相对于奖励而言更强的激励效果，

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提升合作水平。这些结果表明集体行动中赏罚机制的设计需要考虑以下内容：行动者使

用赏罚的方式及其行为对象的反应、如何在激励与合作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以及激励引入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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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小到社区的垃圾收集，大到全球的气候问题，集体行动问题无处不在。目前深深困扰着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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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共服务提供、公共品供应、公共资源保护等问题都可归之于此。这些问题的共同特征在

于，理性个体的最优选择最终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无效率。于是，如何克服集体行动难题，走向社

会最优均衡便就成为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和实践者持续关注的焦点。

理论上，“囚徒困境”〔１〕“免费搭便车”〔２〕和“公地悲剧”〔３〕三大模型的相继提出，严重打击了

学者们关于集体行动难题可以克服的信心，以致得出只能求之于“利维坦”或“私有化”的结论。然

而，这两条路径下不尽如人意的解决效果和大量自愿合作的经验事实迫使学者们对此进行重新思

考。典型的是有许多学者引用田野和实验室证据证明，并非所有自组织的集体行动都会陷入困

境：集体行动中存在许多违背标准理论预测的行为模式；〔４〕结构变量如边际收益、重复博弈会影

响行为；〔５〕更重要的是，引入一定的制度安排有助于克服集体行动难题。〔６〕

事实上，Ｏｌｓｏｎ在给出他的“免费搭便车”模型之后，就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决路径。第一种解决

路径建立在行动者偏好异质性的基础上。偏好的异质性使某些行动者有激励把集体行动难题内部

化。现实中，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如由个人出资修建道路、凉亭等。然而，由于个体行动者能力有限，

仅基于此往往无法解决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难题。第二种路径是通过引入“选择性激励”，改变行动者

的支付。依据Ｏｌｓｏｎ的观点，“只有一种独立的和选择性的激励会驱使潜在集团中的理性个体采取有

利于集团的行动……这些选择性激励既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既可以通过惩罚那些没有

承担集体行动成本的人来强制实施，也可以通过奖励那些为集体利益出力的人来进行诱导”。〔７〕虽

然有些学者以“选择性激励”的供应会面临二阶搭便车问题来反驳Ｏｌｓｏｎ的观点，〔８〕但是理论与经验

研究表明，“选择性激励”确实可以把合作者看似不理性的集体行动逆转成理性的行动。〔９〕

值得注意的是，在Ｏｌｓｏｎ那里，这两种“选择性激励”是可以互相替换的。按照Ｏｌｉｖｅｒ的重新阐

释，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只要激励总量大于合作收益与不合作收益之差即可。〔１０〕然而，后续经验

研究的结果却与此迥然有异。心理学行为主义传统下的一些研究显示，奖励的作用比惩罚强，〔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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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至少没有什么差异。〔１２〕而同时期经济学家的研究却发现，惩罚更有效。〔１３〕不过后续研究结

果并不稳健，有的研究发现惩罚更有效，〔１４〕有的发现奖励与惩罚一样有效甚至更有助于维持人类

合作，〔１５〕还有的则发现二者无差异。〔１６〕正如下文的文献述评中所言，这种差异出现的关键在于

不同研究实验设计的差异。与此同时，在效果差异之外，既有研究很少谈及这种差异出现的根源。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在一个与既有研究参数不同但却可以连接它们的公共品实验中，重新比较奖

励与惩罚之于促进集体合作效果的差异，并深入至微观行为层面找出这种差异的原因，以图加深

我们对于奖励和惩罚这两种最常见的激励机制的理解。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文献述评，第三部分实验介绍，第四部分实验结果，最后一部分

总结。

二、文 献 述 评

在Ｏｌｓｏｎ提出“选择性激励”之后，对集体行动环境中这两种激励效果的实验检验直到

１９７０年代末期才出现。这些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同时考虑了奖励和惩罚，另一类则仅关注

奖励或惩罚。

经济学中同时关注赏罚的研究较少。较早的研究是Ｓｈａｗ在一个囚徒困境博弈中完成的，结

果发现惩罚在克服困境上更有效。〔１７〕而后Ｏｌｉｖｅｒ展开了系统的探究。他首先从理论上证成了奖

励与惩罚的差异性，强调了不同激励方式的成本与集体行动中行动者组成结构的关系。他认为，

虽然同样程度的奖励和惩罚对于接受者而言无差异，但是对于使用者而言就不同了。〔１８〕作为一

种私人产品，接受者越多，赏罚的使用成本就越高。给定奖励针对的是合作者，它在小组合作者比

例较小时成本更低，在那些只需要相对较小的合作者做出贡献就能成功的集体行动中更有效；相

反，因为惩罚针对的是背叛者，它在小组合作者更多时成本更低，在要求更高一致性的集体行动中

更有效。而后，基于顶点博弈（ＡｐｅｘＧａｍｅ），
〔１９〕Ｏｌｉｖｅｒ发现引入惩罚而不是奖励可以显著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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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３２５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２７２ １２７６（２００９）．

ＳｅｅＰ．Ｊ．Ｈａｌｌ，犚犲狊狅犾狏犻狀犵犪犘狌犫犾犻犮犌狅狅犱犇犻犾犲犿犿犪犝狊犻狀犵犚犲狑犪狉犱犪狀犱犛犪狀犮狋犻狅狀犕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ｔａｇｏ，２００５．

Ｊ．Ｉ．Ｓｈａｗ，犚犲狊狆狅狀狊犲犆狅狀狋犻狀犵犲狀狋犘犪狔狅犳犳狊犪狀犱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狏犲犅犲犺犪狏犻狅狉犻狀狋犺犲犘狉犻狊狅狀犲狉狊犇犻犾犲犿犿犪犌犪犿犲，

３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０２４ １０３３（１９７７）．

ＳｅｅＰ．Ｏｌｉｖ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

这是一个复杂的多人囚徒困境博弈，其中有一位居于有利地位的参与者与四位居于不利地位的参与者。

不利地位的参与者的行动选择有二：与其他同处于不利地位的参与者竞争，以获得与居于有利地位的参与者联合

的机会；或者是与其他同处于不利地位的参与者合作，以求创造出一个共同的更好结果。



处于不利地位的参与者之间的合作水平，因为惩罚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更低。〔２０〕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中，这个主题似乎为经济学家所淡忘，直到最近十年。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基于一个

初始禀赋异质的公共品博弈框架，研究了一种规则外生设定的奖励和惩罚对于促进生产的作用。

他检验了当赏罚对象分别依据捐献者的绝对捐献水平和相对于其禀赋的相对捐献水平来确定时，

对最高捐献者进行奖励和对最高捐献者之外的所有捐献者进行惩罚的效果，并发现在所有四种情

况下引入奖励或者惩罚都可以增加合作。不过，当赏罚对象是以绝对捐献水平确定时，惩罚更有

效；当赏罚对象是以相对捐献水平确定时，奖励更有效。〔２１〕

后来的学者发现，“选择性激励”并非如Ｏｌｉｖｅｒ所说，是一种私人产品，而是一种公共品。〔２２〕

因此，这其中确实存在如Ｆｒｏｈｌｉｃｈ和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所说的“二阶困境”。
〔２３〕考虑到这一点，Ｈａｌｌ在

一个带门槛的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框架 〔２４〕中引入一个新设计，令被试在做出捐献决策的同时，决

定是否对奖励基金或者惩罚基金进行捐献。而后，实验者加总奖励或者惩罚基金、乘以２，用于奖

励捐献最高者，或者惩罚捐献最低者。与其他来自实验室的证据一致，作者发现被试存在显著的

对奖励和惩罚的需求，不过奖励与惩罚在提升公共品捐献的效果上没有显著差异。〔２５〕

接着，Ｓｅｆｔｏｎ等在一个标准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这是本文采用的博弈框架，具体博弈结构将在

后文中介绍）中检验了由个体实施的奖励和惩罚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作用。他们把奖励定义为

“转移支付”，亦即奖励者奖励多少，被奖励者就可以得到多少。他们发现，引入奖励或惩罚在最初阶

段确实可以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水平。但是在引入奖励的情形中，捐献水平会逐步下降到未引入任

何激励的基准情形之下。也就是说，仅有奖励并不足以维持公共品自愿捐献；与此相反，引入惩罚则

可以维持公共品自愿捐献。因此他们总结说，在维持公共品自愿捐献上，惩罚比奖励有效。〔２６〕

不过同样是应用的公共品博弈框架，后续研究得到的结果却与Ｓｅｆｔｏｎ等的研究不同。基于一

次博弈，Ｗａｌｋｅｒ与Ｈａｌｌｏｒａｎ发现，作为转移支付的奖励与惩罚都是无效的。〔２７〕而通过在实验中

引入声誉，也即通过固定被试的身份标签，使得被试可以跨轮追踪小组各个伙伴的捐献历史。

Ｒａｎｄ等发现，奖励在维持公共品捐献上与惩罚一样有效。当奖励与惩罚同时存在时，奖励导致了

捐献的增加，而惩罚则没有。因此他们总结说，在重复博弈中，奖励这种积极的互动要比惩罚这种

消极的互动更有助于维持人类的合作。〔２８〕

此外，Ａｎｄｒｅｏｎｉ等在独裁者博弈框架（这是一个分配博弈，给定财富的数额，独裁者决定给接

受者分配多少比例的财富，决定是终局的）中检验了赏罚效果的差异。他们发现，随着独裁者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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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犪犿犲，２８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２３ １４８（１９８４）．

Ｄ．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犜犺犲犆犪狉狉狅狋狏狊．狋犺犲犛狋犻犮犽犻狀犠狅狉犽犜犲犪犿犕狅狋犻狏犪狋犻狅狀，５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１０７

１２４（２００１）．

Ｔ．Ｙａｍａｇｉｓｈｉ，犜犺犲犘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犪犛犪狀犮狋犻狅狀犻狀犵犛狔狊狋犲犿犪狊犪犘狌犫犾犻犮犌狅狅犱，５１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１１０ １１６（１９８６）．

Ｎ．Ｆｒｏｈｌｉｃｈ＆Ｊ．Ａ．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８〕．

在该博弈中，只有当小组所有成员的捐献加总超过一定数额时，公共品才会得到供应。

Ｐ．Ｊ．Ｈａｌｌ，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６〕．

Ｍ．Ｓｅｆｔｏｎ，Ｒ．Ｓｈｕｐｐ＆Ｊ．Ｗａｌｋ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

Ｊ．Ｗａｌｋｅｒ＆ Ｍ．Ｈａｌｌｏｒａｎ，犚犲狑犪狉犱狊犪狀犱犛犪狀犮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犘狉狅狏犻狊犻狅狀狅犳犘狌犫犾犻犮犌狅狅犱狊犻狀犗狀犲犛犺狅狋

犛犲狋狋犻狀犵狊，７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３５ ２４７（２００４）．

Ｄ．Ｇ．Ｒａｎｄ，Ａ．Ｄｒｅｂｅｒ，Ｔ．Ｅｌｌｉｎｇｓｅｎ＆Ｄ．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５〕．



比例的增加，平均而言，惩罚会减少而奖励会增加，虽然接受者对奖励的需求显著更大。从效果上

看，虽然奖励在单独使用时带来的平均分配比例比惩罚更高，但是奖励在促使提议者远离最小可

能投入的效力上显著比惩罚差。也就是说，“比起坏的行为被惩罚的社会，在一个好的行为被奖励

的社会中，人们会期望更少的合作”。〔２９〕

另一方面，在单独研究奖励或者惩罚效果中，有关惩罚的研究已经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惩

罚已被看成合作的关键机制，虽然这可能存在一定的效力拐点条件。〔３０〕这在实验室实验、〔３１〕实

地实验、〔３２〕大脑神经成像实验 〔３３〕中不断得到佐证。

不过与惩罚不同，单独研究奖励作用的文献很少。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与Ｉｓａａｃ基于和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一样的设

计考察了奖励的作用。作者发现，奖励的引入可以提升合作水平，不过对相对捐献最高的被试进行奖

励，比对绝对捐献最高的被试进行奖励，可以引致更高的合作水平。〔３４〕此外，基于公共池资源博弈，

Ｖｙｒａｓｔｅｋｏｖａ与Ｓｏｅｓｔ对比了代表转移支付的奖励和可以产生净剩余的奖励之间的差异。他们发

现，在纯粹转移支付的情况下，奖励是无效的；不过在拥有正的净效应时，奖励是有效的。〔３５〕

综上所述，有关集体行动框架下赏罚效果差异性的研究并未达成一致结论。其中的问题之一

在于，这些研究的实验设计差异显著，不具可比性。Ｏｌｉｖｅｒ的博弈框架融合了困境博弈与议价博

弈，与后续研究都不同；而且在他的实验中，使用激励不需要成本。此外，虽然他在理论上强调了

激励的私人产品属性，却在实验中使用了多人博弈结构，反而凸显了奖励与惩罚的公共品性质。

后续研究虽然大都基于公共品博弈，但是设定的参数却各有不同，典型如Ｓｅｆｔｏｎ等人和Ｒａｎｄ等人

的研究：前者在实验中剔除了声誉效应的影响，而后者则通过固定标签赋予了被试构建声誉的可

能；前者的奖励是一种转移支付，后者在实验中成倍地放大奖励惩罚的效力，只允许被试选择是否

支出４点来进行奖励（惩罚），被奖励者（被惩罚者）相应的将获得（遭受）１２点的收益（损失）。这种

关键参数设定上的差异，可能正是这些实验结果有所差异的原因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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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Ｃ．Ｔｈｎｉ＆Ｓ．Ｇｃｈｔｅｒ，犃狀狋犻狊狅犮犻犪犾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犃犮狉狅狊狊犛狅犮犻犲狋犻犲狊，３１９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６２

１３６７（２００８）．

Ｋ．Ｓｉｇｍｕｎｄ，Ｃ．Ｈａｕｅｒｔ＆ Ｍ．Ａ．Ｎｏｗａｋ，犚犲狑犪狉犱犪狀犱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９８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１０７ １５７（２００１）；Ｂ．Ｓｅｙｍｏｕｒ，Ｔ．Ｓｉｎｇｅｒ＆Ｒ．Ｄｏｌａｎ，犜犺犲犖犲狌狉狅犫犻狅犾狅犵狔狅犳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

８Ｎ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Ｎｅｕｒ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３００ ３１１（２００７）；Ｍ．Ｈｓｕ，Ｃ．Ａｎｅｎ，＆Ｓ．Ｒ．Ｑｕａｒｔｚ，犜犺犲犚犻犵犺狋犪狀犱狋犺犲犌狅狅犱牶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狏犲犑狌狊狋犻犮犲犪狀犱犖犲狌狉犪犾犈狀犮狅犱犻狀犵狅犳犈狇狌犻狋狔犪狀犱犈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３２０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９２ １０９５（２００８）．

Ｄ．Ｌ．Ｄｉｃｋｉｎｓｏｎ＆Ｒ．Ｍ．Ｉｓａａｃ，犃犫狊狅犾狌狋犲犪狀犱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犚犲狑犪狉犱狊犳狅狉犐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狊犻狀犜犲犪犿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

１９Ｍａｎａｇ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９９ ３１０（１９９８）．

Ｊ．Ｖｙｒａｓｔｅｋｏｖａ＆Ｄ．ｖａｎＳｏｅｓｔ，犗狀狋犺犲 （犐狀）犈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狀犲狊狊狅犳犚犲狑犪狉犱狊犻狀犛狌狊狋犪犻狀犻狀犵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

１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５３ ６５（２００８）．



更重要的是，这些文献更关注引入赏罚效果的差异，而对于为何存在这种差异的探讨有限，尤

其是忽视了行动者在二阶集体行动中的行为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及其差异效果之间的关系。然

而，任何一个完整的有关“选择性激励”的集体行动理论的构建，显然不能仅仅依赖于一阶集体行

动中微观行为的分析，而必须同时考虑二阶集体行动中的微观行为以及二者的关系。虽然Ｏｌｉｖｅｒ

曾凝练出行动者结构属性这一因素，但他并没有对此进行验证，而只是简单地假定奖励是给予合

作者，惩罚则针对搭便车者，且假定它们对于接受者而言是无差异的。〔３６〕虽然也有一些学者注意

到惩罚行为所遵循的规范的重要性，〔３７〕但是几乎没有学者注意到奖励行为所遵循的规范是什么，

更遑论比较二者，进而把这种二阶行为规范与一阶行为规范相联系。唯一的例外可能是Ｓｅｆｔｏｎ等

人的研究：他们以个体在给定轮次的捐献为因变量，以个体在前一轮受到的奖励或者惩罚、个体在

前一轮捐献与其他人平均捐献之间的偏离为自变量，构建了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来说明赏罚行为

所遵循的规范，并发现奖励可以引致个体在后续轮次中的捐献，而惩罚的这种作用则相应地弱得

多。〔３８〕然而从本文后面所构建的模型（３）可知，其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存在显著的多重共线性关

系，因而其结论也就值得商榷。

就国内而言，虽然已经有较多学者利用实验室实验对一阶集体行动问题进行了研究，〔３９〕并且

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惩罚这种“选择性激励”，〔４０〕但仅有一项研究注意到奖励和惩罚的差异，

以及一阶集体行动和二阶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４１〕即便是在这篇关注奖励惩罚机制的文章中，

由于作者引入的是外生的奖励机制与内生的惩罚机制，奖励与惩罚机制本身的设定就具有了不对

称性，因此其结论是否具有一般性，还有待检验。

鉴于此，本研究试图中和Ｓｅｆｔｏｎ等人和Ｒａｎｄ等人的实验设计，以一组公共品博弈实验重新比

较奖励与惩罚对合作影响的差异，以探究这种差异产生的行为根源。在设计上，与Ｒａｎｄ等不同，

我们将在每轮实验中变换被试的身份标签，以最大限度去除声誉、互惠等因素的影响；而与Ｓｅｆｔｏｎ

等的实验不同，我们将提升赏罚的效力，使得奖励的使用可以带来净剩余，赋予其一个发挥作用的

空间。

三、实验设计和程序

沿着前人实验设计的路线，我们以４人一组的带惩罚或者奖励的线性公共品自愿捐赠博弈

作为研究的基本框架。借助计算机，被试被随机匿名地指派到一个小组中，并在该小组中直到

实验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实施的是一个固定伙伴的实验。这样，每个小组便构成一个独立的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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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Ｐ．Ｏｌｉｖ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２０〕．

Ｊ．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 Ｐ．Ｈ．Ｍａｔｔｈｅｗｓ，犠犺犪狋犖狅狉犿狊犜狉犻犵犵犲狉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牽，１２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７２ ２８８（２００９）．

Ｍ．Ｓｅｆｔｏｎ，Ｒ．Ｓｈｕｐｐ＆Ｊ．Ｗａｌｋ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４〕．

参见周业安：《改革开放以来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载《南方经济》２０１９年第１期，第１—４０页。

参见秦海英、王冠群：《利他互惠行为与中国经济转型期公共品供给机制创新》，载《克拉玛依学刊》

２０１１第１期，第２０—２８页；宋紫峰、周业安：《收入不平等、惩罚和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实验经济学研究》，载《世界经

济》２０１１第１０期，第３５—５４页；连洪泉、周业安、左聪颖：《惩罚机制真能解决搭便车难题吗———基于动态公共品

实验的证据》，载《管理世界》２０１３年第４期，第６９—８１页；周晔馨、涂勤、胡必亮：《惩罚、社会资本与条件合作———

基于传统实验和人为田野实验的对比研究》，载《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０期，第１２５—１３８页。

参见张元鹏、林大卫：《社会偏好、奖惩机制与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基于一种实验方法的研究》，载《南

方经济》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第２６—３９页。



样本。

实验的基准情形（记为Ｎ）是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在该情形中，每轮每个被试犻需要同时匿

名在一个公共账户与一个私人账户间分配给定为２０实验币的初始禀赋。向公共账户的投入犆犻将

被乘以一个表征公共品边际生产率（犚犌）的系数１．６，形成收益并在小组成员间平均分配；向私人

账户的投入将直接乘以１转化为个体收益。如此重复１０轮。每一轮结束，每个被试都将在各自计

算机屏幕上看到本组每个成员向公共账户的投入以及本人收益情况。每轮中小组成员的组内编

号是随机生成的，以剔除声誉效应。由“连锁店悖论”很容易得知，该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

衡”是不捐献，因为私人账户的边际收益高于公共账户的边际收益。

本文关注的是引入奖励或惩罚的影响（分别记为Ｒ和Ｐ）。这两种情形与基准情形的差异是，

每轮在与基准情形完全一样的第一步决策完成之后增加了一步。在第二步中，被试将获知其组成

员向公共账户的投入信息以及自己在第一轮的收益，并获得惩罚或奖励小组其他成员的机会，不

过这需要付出私人成本。〔４２〕被试每支出１点奖励或者惩罚就将在其收入账户中扣除１个实验币，

但是相应的会在被奖励或者惩罚者的收入账户中加上或者扣除３个实验币。定义这种支出的影

响与支出成本的比例为奖励或者惩罚的效力犲，则在我们的实验中犲均等于３，这与Ｓｅｆｔｏｎ等人的

研究的不一样，但与Ｒａｎｄ等人的研究一样。带激励的实验同样重复１０轮。每轮决策结束后，被

试将获知其他小组成员对其实施的奖励或者惩罚总和以及自己的最终收益。不过，他们不知道奖

励惩罚具体来自哪里。同样，由逆向推导法可以很容易得知，即使引入奖励或者惩罚，该博弈唯一

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仍是不奖励（不惩罚）、不捐献。

令犘犻犼狋为被试犻在狋轮对犼实施的惩罚量，犚犻犼为该轮犻对犼实施的奖励量，则可定义被试犼在狋

轮结束后的收益函数：

π犼狋＝ｍａｘ２０－犆犼狋＋０．４∑
４

犻＝１

犆犻狋－３∑
３

犻≠犼

犘犻犼狋＋３∑
３

犻≠犼

犚犻犼狋｛ ｝－∑
３

犻≠犼

犘犼犻狋＋∑
３

犻≠犼

犚犼犻狋

加总每轮得分，就是被试的总得分。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共同知识。

为控制赏罚引入顺序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我们遵循Ｆｅｈｒ与Ｇｃｈｔｅｒ的被试内设计，分别实施

了惩罚（奖励）情形在前、基准情形在后和惩罚（奖励）情形在后、基准情形在前的两组实验（见表

１）。为控制可能存在的损失对被试行为造成的影响，我们跟随Ｆｅｈｒ与Ｇｃｈｔｅｒ，在引入赏罚的实

验情形开始之前，一次性赋予被试２５个实验币。〔４３〕

表１　实验基本情况

实验简称 实验人数 组规模 组数 序列及轮数 伙伴关系 犲 犚犌

ＮＰ ４０ ４ １０ 先１０轮Ｎ后１０轮Ｐ 固定 ３ １．６

ＰＮ ４０ ４ １０ 先１０轮Ｐ后１０轮Ｎ 固定 ３ １．６

ＮＲ ４０ ４ １０ 先１０轮Ｎ后１０轮Ｒ 固定 ３ １．６

ＲＮ ４０ ４ １０ 先１０轮Ｒ后１０轮Ｎ 固定 ３ １．６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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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４３〕

遵循实验研究的标准做法，我们在实验介绍中避开了诸如“奖励”“惩罚”等带有情感色彩的词语，而采用

诸如“您付出１个点，将在对方账户中扣除３个点”的中性语句。相关实验介绍可联系作者获取。

Ｂ．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Ｃ．Ｔｈｎｉ＆Ｓ．Ｇｃｈｔ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２〕．



　　实验被试由通过浙江大学ＢＢＳ征募的非经济学专业本科生随机抽取组成。每名被试只参加

其中一场实验。每场实验开始之前由实验者大声介绍实验规则，而后由被试进行一些简单的测

试，以确保其理解实验规则。实验结束后被试按照２１∶１的比例以得分换取现金，此外还有１０元

的出场费。实验在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期间分４次实施，通过相互隔离的计算机完成。每

场实验大致耗时１００分钟，被试平均获得３６元的报酬。〔４４〕实验软件为浙江大学自主开发的Ｇ＿Ｇ

软件平台中的公共品博弈系列。〔４５〕

四、实 验 结 果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首先从整体上描述引入赏罚对提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效果，而后再从

个体层面上分析赏罚的作用路径及其差异，最后深入到二阶集体行动的行为层面，比较个体使用

奖励与惩罚的方式，探析这种方式与一阶公共品自愿捐献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

（一）集体行动中引入赏罚效果的统计描述与比较

图１给出了不同情形下捐献变化的趋势。由图可见，在所有基准情形中，小组平均捐献都呈

现出一种随时间推移而递减的态势。与此不同，在引入惩罚的两种情形中，小组平均捐献呈现出

图１　小组层面上不同情形下的平均捐献图

注：图ａ、ｂ、ｃ、ｄ分别对应ＮＰ、ＰＮ、ＮＲ、ＲＮ四场实验。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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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４５〕

实验实施时，本校本科生勤工俭学助管岗位的津贴为１２元／时。因此本次实验的激励强度符合国际惯例。

该平台由王志坚博士和许彬教授共同开发，在此作者向他们表示感谢。



递增态势；而在引入奖励的两种情形中，小组平均捐献呈现出一种先增后减的趋势。总体上，引入

“选择性激励”确实可以抑制自愿捐献情形中捐献衰退的趋势。

统计检验支持这一结论。检验表明，不管是基准情形还是实验情形，个体平均捐献都显著不

为零（表２第三列与第四列），明确拒绝了标准理论的零捐献预测。〔４６〕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引入

赏罚前后捐献的变化，观察赏罚引入的影响。表２中的第五列显示，有赏（罚）和无赏（罚）两种情

形之间的平均捐献差异同样显著不为零。〔４７〕对引入赏罚前后捐献水平进行比较的非参数检验也

支持这一结论。〔４８〕这表明，引入“选择性激励”确实可以发挥作用。

表２　数 据 描 述

（１）

情形简称

（２）

样本数

（３）

Ｎ情形中个体

十轮平均捐献

（４）

Ｐ（Ｒ）情形中个体

十轮平均捐献

（５）＝（３）－（４）

两种情形中个体

十轮捐献差异

（６）

组平均惩罚

（奖励）使用总量

ＮＰ １０
５４．５７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２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８２５

（０．０００１）
１０．６

（０．０３２９）

ＰＮ １０
８７．１

（０．０００５）
１２５．１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３８．０７５

（０．０００９）
６．０７５

（０．０００９）

ＮＲ １０
８２．２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６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４２５

（０．０３６３）
３３．４５

（０．００８４）

ＲＮ １０
９４．２

（０．００１１）
１１３．８７５

（０．００００）
１９．６７５

（０．１１３２）
５１．０７５

（０．００９２）

　　注：括号中是双边狋检验下的狆值。

我们还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回归模型以验证上述结论。模型的因变量是每个小组在Ｐ或者Ｒ

情形中十轮总捐献及其在Ｎ情形中十轮总捐献之差，自变量是情形虚拟变量。ＯＬＳ稳健性回归

结果（如表３第一列）显示，引入惩罚或者奖励都有显著的效果。不过，引入奖励的效果显著弱于

引入惩罚的效果，ＮＰ中平均捐献最高，而后为ＰＮ，接着为ＮＲ和ＲＮ。〔４９〕为检验这一结果的稳健

性，我们截取前五轮、后五轮以及最后一轮的数据做了同样的回归。结果（表３后３列）表明，大多

数情形下，捐献差异显著不等于零。而且我们发现，惩罚效果是在实验后半段才超过奖励的效果：

虽然前五轮中四种情形的平均捐献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后五轮以及最后一轮中四种情形的平均捐

献差异显著。〔５０〕到最后一轮，引入惩罚所带来的捐献增加的平均幅度显著地超过了引入奖励所

带来的增加幅度。〔５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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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频率上，引入惩罚后，零捐献出现的次数从２８％下降到３．１２５％；引入奖励后，该频率从１８．２５％降

到１２％。

ＲＮ情形中，这种差异在边际上不显著，不过这一结果在后面的回归分析中变得显著。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ｓｉｇｎｅｄｒａｎｋｓｕｍ检验显示，“ＮＰ”中，ｚ＝２．８０３，狆＝０．００５１；“ＰＮ”，ｚ＝２．７０１，狆＝０．００６９；

“ＮＲ”中，ｚ＝２．０９１，狆＝０．０３６５；“ＲＮ”，ｚ＝１．７８４，狆＝０．０７４５。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Ｆ＝５．１７，狆＝０．００４５。两两对比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ＰＮ，Ｆ＝６．４２，狆＝０．０１５８；ＰＮ

ｖｓ．ＮＲ，Ｆ＝１１．３２，狆＝０．００１８；ＮＲｖｓ．ＲＮ，Ｆ＝０．０６，狆＝０．８００３。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前五轮，Ｆ＝２．１３，狆＝０．１１２９；后五轮，Ｆ＝６．０３，狆＝０．００１９；最后一轮，Ｆ＝４．２１，狆＝

０．０１１９。

最后一轮中捐献差异的顺序为 ＮＰ＝ＰＮ＞ＲＮ＝ＮＲ。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ＰＮ，Ｆ＝１．５１，狆＝

０．２２７７；ＰＮｖｓ．ＲＮ，Ｆ＝３．５３，狆＝０．０６８３；ＲＮｖｓ．ＮＲ，Ｆ＝０．２１，狆＝０．６４６４。



表３　引入惩罚或者奖励效果及其比较

因变量：总捐献差 （１） （２） （３） （４）

ＮＰ ２７９．３ ６６．５ ２１２．８ ４９．１

ＰＮ １５２．３ ３２．９ １１９．４ ３６．０

ＮＲ ９３．７ ３２．４ ６１．３ １３．３

ＲＮ ７８．７ －７．１ ８５．８ １９．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６８３４ ０．３３９７ ０．７２９１ ０．６２１９

　　注：表示ｐ＜０．０１，表示ｐ＜０．０５，表示ｐ＜０．１（下同）。

上述结果表明，引入惩罚或者奖励确实可以提升小群体中公共品自愿捐献的水平。不过，惩

罚与奖励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如Ｓｅｆｔｏｎ等发现的那么明显，更与Ｒａｎｄ等发现的不

同。这说明，赏罚效力和声誉都是影响赏罚效果的重要变量。

结果１：在固定组公共品自愿捐献博弈中，引入效力为３的奖励或惩罚都有助于消除捐献递减

的趋势，提升平均捐献。不过比起奖励，惩罚的作用更稳健。

（二）集体行动中引入赏罚对一阶捐献行为的影响差异分析

下面考虑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要明了为什么有差异，首先需要知晓赏罚是怎么起作用

的；亦即相对于没有赏罚的基准组而言，赏罚的引入对捐献行为本身的动力学带来什么影响？

已有文献强调了个体捐献趋向平均捐献。〔５２〕结合已有文献中区分合作者和不合作者这两类行

动者的思路，〔５３〕这种倾向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这样一个推论，即先前轮次中捐献高于平均水平者

在后续轮次中倾向于减少捐献，而之前捐献低于平均水平者在后续轮次中倾向于增加捐献。于

是，当前一种趋势强于后一种趋势时，小组捐献水平就会趋于衰退；反之，则会提升。基于此，我

们需要检验的就是赏罚引入对这两种行为趋势的影响。为此，我们构建了如下计量模型：

犆犻狋＝α犜狉犲犪狋＋β犆犻狋－１＋γ１犜狉犲犪狋犘犱犲狋－１＋γ２犜狉犲犪狋犖犱犲狋－１＋ζ犜狉犲犪狋犡犻＋狌犻＋ε犻狋 （１）

模型中，犆犻狋是被试犻在狋轮的捐献，犆犻狋－１是滞后一轮的捐献，反映的是个体捐献行为的一种惯

性；犜狉犲犪狋是情形虚拟变量，反映不同情形的影响；犡犻是控制变量，包括轮次虚拟变量和轮次平方

项；狌犻和ε犻狋为未观察到的个体效应和误差项。我们关注的核心变量是犘犱犲和犖犱犲。跟随Ｆｅｈｒ和

Ｇｃｈｔｅｒ的做法，〔５４〕定义平均规范为小组中除该犻之外其他三个成员在狋轮的平均捐献为犆
－

－犻狋，则

有绝对正向偏离犘犱犲为ｍａｘ｛犆犻狋－犆
－

－犻狋，０｝，绝对负向偏离犖犱犲为ｍａｘ｛犆
－

－犻狋－犆犻狋，０｝。区分正向

偏离和负向偏离是为了体现集体行动中行动者的结构属性，识别正向偏离者（合作者）和负向偏离

者（不合作者）行为模式中可能存在的差异。

由于实验中被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为［０，２０］，是一个截尾数据，因此我们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

进行拟合。为控制因不同的实验顺序而产生的实验经历对后期行为的影响，我们在拟合时仅选

取了前十轮的数据。回归结果（表４第一列）显示，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符合预期。给定个体前

轮捐献水平，绝对正向偏离越大，这一轮越倾向于降低捐献；相反，绝对负向偏离越大，这一轮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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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Ｅ．Ｆｅｈｒ＆Ｓ．Ｇｃｈｔ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１〕．

ＳｅｅＰ．Ｏｌｉｖ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９〕．

Ｅ．Ｆｅｈｒ＆Ｓ．Ｇｃｈｔｅｒ，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１〕．



倾向于增加捐献。与此同时，不同情形的截距项没有显著差异；〔５５〕这意味着引入赏罚不会显著

地改变被试的预期，进而改变其捐献起始点。不过我们更关注捐献高于平均和低于平均两种类

型的个体在捐献调整力度上的对比。统计检验表明，基准情形中高捐献者捐献下降的趋势在边

际上显著强于低捐献者捐献上升的趋势，〔５６〕而在引入赏罚之后，这两种趋势转而变得没有显著

差异。〔５７〕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捐献在基准情形中会呈现出一种衰退的趋势，而在引入赏罚的情

形中则不再衰退。

由于上述模型中纳入了因变量的滞后项，因此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从而导致回归结果的非

一致。为缓解该问题，我们借助差分思想构建了以下模型：

Δ犆犻狋＝α犜狉犲犪狋＋β１犜狉犲犪狋犘犱犲狋－１＋β２犜狉犲犪狋犖犱犲狋－１＋ζ犜狉犲犪狋犡犻＋狌犻＋ε犻狋 （２）

这里被解释变量是被试犻在狋轮的捐献增加量，其他变量设定同模型（１）。由于实验的随机分

配与操控特性，假定潜在的个体效应与外生的情形虚拟变量和规范偏离之间无关是合理的，因此

我们用随机效应模型来估计以上模型参数。估计结果见表４的第二列。

表４　赏罚的作用路径

（１）Ｔｏｂｉｔ（因变量：

给定轮次的个体捐献）

（２）ＲＥ（因变量：给定轮次

个体捐献的增加量）

犜狉犲犪狋＿犖 －１．２９４ ０．８４２

犜狉犲犪狋＿犘 －０．４４５ １．６３７

犜狉犲犪狋＿犚 －０．７１４ ０．９８１

犘犱犲狋－１＿犖 －０．７０９ －０．５６３

犘犱犲狋－１＿犘 －０．３６２ －０．２９４

犘犱犲狋－１＿犚 －０．６４０ －０．４９６

犖犱犲狋－１＿犖 ０．４８１ ０．３７５

犖犱犲狋－１＿犘 ０．４１９ ０．３５２

犖犱犲狋－１＿犚 ０．５１７ ０．４３７

犆犻狋－１ １．２６１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８５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ｒｏｕｐ ４０

　　注：控制变量的结果省略，标准差经过组内异方差调整（下同）。

由结果可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与Ｔｏｂｉｔ回归一样，表明结果很稳健。绝对正向偏离越

大，下一轮捐献增加量越小；绝对负向偏离越大，下一轮捐献增加量越大。同样，不同情形的截距

项同样没有显著差异。〔５８〕基准情形中高捐献者捐献增加量下降的趋势仍然显著强于与低捐献者

·４７·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Ｆ＝０．３０，狆＝０．７４３５。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Ｆ＝２．８５，狆＝０．０９１５。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Ｐ情形中，Ｆ＝０．０４，狆＝０．８３７７；Ｒ情形中，Ｆ＝０．２７，狆＝０．６０３７。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Ｘ２＝０．８０，狆＝０．６７０５。



捐献增加量上升的趋势，〔５９〕不过这种差异在引入赏罚之后消失。〔６０〕这再次说明，赏罚是通过改

变两类行动者行为趋势的相对力量而维持公共品捐献。于是，我们有：

结果２：赏罚的引入改变了不同类型行动者捐献行为趋势的相对强度，合作者捐献下降的趋

势为不合作者捐献上升的趋势所抵消，从而使得捐献至少得以维持。

再考虑赏罚作用的差异性。以四场实验中引入赏罚的四种情形的十轮数据，重新估计模型

（１）和（２），结果见表５。这些结果的系数符号同样符合预期，也同样支持结论（２），在此不再详述。

我们重点比较回归结果中反映奖励与惩罚作用的变量系数。

表５　赏罚作用路径的比较

（３）Ｔｏｂｉｔ（因变量：

给定轮次个体捐献）

（４）ＲＥ（因变量：给定轮次

个体捐献增加量）

犜狉犲犪狋＿犖犘 －２．３５０ ０．３６４

犜狉犲犪狋＿犘犖 －０．８６３ １．６３７

犜狉犲犪狋＿犖犚 －０．５８７ １．０４２

犜狉犲犪狋＿犚犖 ０．８８３ ２．１０１

犘犱犲狋－１＿犖犘 －０．３２５ －０．２６９

犘犱犲狋－１＿犘犖 －０．３８９ －０．２９４

犘犱犲狋－１＿犖犚 －０．５４８ －０．４０６

犘犱犲狋－１＿犚犖 －０．６６７ －０．４９６

犖犱犲狋－１＿犖犘 ０．６７７ ０．５３３

犖犱犲狋－１＿犘犖 ０．４６４ ０．３５２

犖犱犲狋－１＿犖犚 ０．４０７ ０．３４９

犖犱犲狋－１＿犚犖 ０．５５７ ０．４３７

犆犻狋－１ １．３０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１４４０ １４４０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２５６２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ｇｒｏｕｐ ４０

　　Ｔｏｂｉｔ回归显示，给定顺序效应，引入赏罚对截距项的影响并没有显著差异，
〔６１〕对两个偏离变

量的影响也没有显著差异。〔６２〕不过，ＲＥ回归的结果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给定顺序效应，引入

赏罚对截距项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６３〕但在两个偏离变量的系数比较上，给定偏离水平，ＰＮ的惩

罚情形中绝对正向偏离所带来的捐献增加量的下降幅度要显著低于ＲＮ的奖励情形中它带来的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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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Ｘ２＝４．６７，狆＝０．０３０６。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Ｐ情形中，Ｘ２＝０．２０，狆＝０．６５１１；Ｒ情形中，Ｘ２＝０．２８，狆＝０．５９９７。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ＮＲ，Ｆ＝２．５７，狆＝０．１０９４；ＰＮｖｓ．ＲＮ，Ｆ＝１．７３，狆＝０．１８８９。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Ｐｄｅ的系数，ＮＰｖｓ．ＮＲ，Ｆ＝０．４７，狆＝０．４９４５；ＰＮｖｓ．ＲＮ，Ｆ＝０．８７，狆＝０．３５２４。Ｎｄｅ

的系数，ＮＰｖｓ．ＮＲ，Ｆ＝０．９５，狆＝０．３３０５；ＰＮｖｓ．ＲＮ，Ｆ＝０．１３，狆＝０．７２１３。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０．４３，狆＝０．５１４３；ＰＮｖｓ．ＲＮ，Ｘ２＝０．１１，狆＝０．７４０３。



献增加量的下降幅度，〔６４〕虽然ＮＰ与ＮＲ中绝对正向偏离的系数没有显著差异；与此同时，ＮＰ的

惩罚情形中绝对负向偏离所带来的捐献增加量的增加幅度要显著高于ＮＲ的奖励情形中它带来的

捐献增加量的增加幅度，〔６５〕虽然ＰＮ与ＲＮ中绝对负向偏离的系数没有显著差异。综合二者可

知，惩罚之所以带来更好的合作效果，或者是因为在改变低捐献者的行为趋势，或者是因为在改变

高捐献者的行为趋势上发挥了比奖励更大的作用。于是，我们有：

结果３：相比奖励，惩罚或者可以更有效地维持合作者的捐献、缓解其降低捐献的趋势，或者

可以更有效地提升不合作者的捐献、增强其增加捐献的趋势，从而引致更好的合作。

（三）集体行动中赏罚行为使用规范的差异性分析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赏罚效果的差异与赏罚的引入对不同类型行动者的捐献趋势产生不同影响

密切相关。于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赏罚的引入会对捐献趋势产生这种不同的影响呢？从经

济学的视角看，行为变化的根源往往在于行为激励的变化。下面，我们就用数据来说明这一点。

先看被试使用赏罚的总体状况。图２显示了各种情形下被试每轮平均使用的赏罚量及其变

化趋势。由图可见，赏罚的使用总体上保持平稳。数量上，表２的最后一列表明，赏罚支出显著不

为０。对比奖励与惩罚的使用量我们发现，虽然赏罚的使用均不受顺序的影响，〔６６〕但是给定顺序

效应，被试在奖励上的支出比在惩罚上多得多。〔６７〕从使用频率上看，有７６．２５％的个体曾使用过

惩罚，９８．７５％的个体曾使用过奖励。在所有２４００次可以使用惩罚的机会中，惩罚被使用了

３５８次，占比１４．９２％；在所有２４００次可以使用奖励的机会中，奖励被使用了１１８７次，占比

４９．４６％。这些数字不仅意味着，在引入赏罚之后，被试的行为模式同样违背了标准博弈理论的预

测，而且意味着，相比惩罚，被试更愿意使用奖励。于是，悖论就出现了：既然被试更偏好使用奖

励，为何奖励的效果反而不如惩罚呢？显然，我们需要知晓赏罚是怎么被使用的，才能回答这一

问题。

图２　奖励惩罚的使用图

依据经验，现实中人们常常提及并遵循的赏罚使用规范是“赏善罚恶”。对应于公共品博弈环境，

这意味着那些遵守一阶合作规范、捐献更多的被试会得到奖励，而那些违背一阶合作规范、捐献更少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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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１．５５，狆＝０．２１２５；ＰＮｖｓ．ＲＮ，Ｘ２＝４．１９，狆＝０．０４０５。

Ｗａｌｄ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３．０１，狆＝０．０８２６；ＰＮｖｓ．ＲＮ，Ｘ２＝０．６５，狆＝０．４１８６。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秩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ＰＮ，ｚ＝０．２６５，狆＝０．７９１０；ＮＲｖｓ．ＲＮ，ｚ＝－０．８７０，狆＝０．３８４５。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符秩检验显示，ＮＰｖｓ．ＮＲ，ｚ＝－２．５７１，狆＝０．０１０１；ＰＮｖｓ．ＲＮ，ｚ＝－３．７８０，狆＝０．０００２。



的被试将受到惩罚。问题是，如何定义这里的遵守和违背呢？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参照标准。在公共

品博弈文献中，学者们常常考虑的一种标准是平均标准，也即视捐献高于平均水平者遵守了合作规

范，而视捐献低于平均水平者违背了合作规范。〔６８〕实验数据显示，当我们如此定义“善恶”时，在所有

３５８次惩罚中，有３０１次惩罚是针对的捐献低于其他三人平均水平者，占比８４．０８％；在所有１１８７次奖

励中，有８７６次奖励针对的是捐献大于或等于其他三人平均水平者，占比７３．８０％。可见，虽然并非全

部，但确实如常识告诉我们的，大多数的惩罚是针对的不合作者，大多数奖励是针对的合作者。不过

从上述比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相比于奖励合作者，被试似乎更愿意惩罚不合作者。

因此，从总体数据描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两层赏罚使用的偏好：一方面，被试偏好使用奖励

甚于惩罚；另一方面，相比于奖励合作者，被试似乎更愿意惩罚不合作者。为了考察这种二阶行为

的差异之源，我们构建了一个回归模型：

狆犻犼狋＝α０＋α１犜狉犲犪狋＋β１犜狉犲犪狋犘犱犲＋β２犜狉犲犪狋犖犱犲＋γ犜狉犲犪狋犡犻＋狌犻＋ε犻犼狋 （３）

狇犻犼狋＝α０＋α１犜狉犲犪狋＋β１犜狉犲犪狋犘犱犲＋β２犜狉犲犪狋犖犱犲＋γ犜狉犲犪狋犡犻＋狌犻＋ε犻犼狋 （４）

狆犻犼狋＝１，如果狇犻犼狋＞０。 （５）

这里，狆犻犼狋表示犻在狋轮对犼是否实施了奖励或者惩罚，如果是，则为１；狇犻犼狋表示犻在狋轮对犼实施的

奖励或者惩罚的量级。〔６９〕

模型中自变量的定义与模型（１）和（２）相同。控制变量犡犻包括实施者在狋轮的捐献犆犻狋，前一

轮的小组平均捐献犆
－

狋－１，实施者在上一轮收到的奖励或者惩罚量犚犲犮犻狋－１，以及轮次虚拟变量。控

制实施者的捐献是为了观察被试一阶行为与二阶行为之间的内在关联，控制前一轮小组平均捐献

是为了观察历史的影响，而控制犚犲犮犻狋－１ 是为了控制被试可能就赏罚行为本身而形成的一种互

惠。〔７０〕狌犻和ε犻犼狋为个体效应和误差项。我们将以Ｌｏｇｉｔ模型来拟合模型（３），以Ｔｏｂｉｔ模型来拟合

模型（４）。拟合结果见表６的第一列和第二列。

表６　惩罚与奖励的使用规范

Ｌｏｇｉｔ Ｔｏｂｉｔ

犘犱犲＿犖犘 －０．０９５８ －０．１１７

犘犱犲＿犘犖 －０．２２５ －０．２７３

犘犱犲＿犖犚 ０．１４６ ０．２８８

犘犱犲＿犚犖 ０．０７４３ ０．１１８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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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

〔６９〕

〔７０〕

见前注〔１４〕，Ｓｅｆｔｏｎｅｔａｌ．文以及前注〔３１〕，Ｆｅｈｒ＆Ｇｃｈｔｅｒ文；还可参见Ｔ．Ｄｅｃｋｅｒ，Ａ．Ｓｔｉｅｈｌｅｒ＆ Ｍ．

Ｓｔｒｏｂｅｌ，犃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犚狌犾犲狊犻狀犚犲狆犲犪狋犲犱犘狌犫犾犻犮犌狅狅犱犌犪犿犲狊牶犃狀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犛狋狌犱狔，４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７５１ ７７２（２００３）；Ｊ．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犜犺犲犇犲犿犪狀犱犳狅狉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６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５２２ ５４２（２００７）．

这里分开考虑赏罚的可能性和量级的原因在于，有文献证明，赏罚的使用可能存在两个独立的决策阶

段：先决定是否赏罚，再决定赏罚多少。Ｍ．Ｅｇａｓ＆Ａ．Ｒｉｅｄｌ，犜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狊狅犳犃犾狋狉狌犻狊狋犻犮犘狌狀犻狊犺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犺犲

犕犪犻狀狋犲狀犪狀犮犲狅犳犆狅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２７５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Ｒｏｙ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Ｂ：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８７１ ８７８（２００８）；

Ｊ．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Ｐ．Ｈ．Ｍａｔｔｈｅｗｓ，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３７〕．

这在惩罚发生时体现的是一种负向的互惠，即报复；而在奖励发生时体现的是一种正向的互惠，即报答。

虽然在我们的实验中，因为无法跟踪其他被试的行为，直接进行报复或者报答的可能性很低，但是我们无法排除盲

目报复与间接报答氛围的形成。



续表

Ｌｏｇｉｔ Ｔｏｂｉｔ

犖犱犲＿犖犘 ０．４８１ ０．５２２

犖犱犲＿犘犖 ０．２４１ ０．３８２

犖犱犲＿犖犚 －０．２７７ －０．３６７

犖犱犲＿犚犖 －０．２３９ －０．３４９

犆犻狋＿犖犘 ０．０９２５ ０．２７９

犆犻狋＿犘犖 －０．０２９２ －０．０３３８

犆犻狋＿犖犚 ０．１１７ ０．１３８

犆犻狋＿犚犖 ０．０６４８ ０．２１０

犆
－

狋－１＿犖犘 ０．０９６１ －０．０５０５

犆
－

狋－１＿犘犖 －０．０８５１ －０．１２８

犆
－

狋－１＿犖犚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８２２

犆
－

狋－１＿犚犘 ０．００３１６ －０．０６５５

犚犲犮犻狋－１＿犖犘 ０．００５７２ －０．０３３０

犚犲犮犻狋－１＿犘犖 －０．０５９０ －０．０８８５

犚犲犮犻狋－１＿犖犚 ０．１２３ ０．３０３

犚犲犮犻狋－１＿犚犘 ０．１５７ ０．３００

犖犚 ２．１８２ ２．１６６

犚犖 ０．１２２ ０．０１１９

犆狅狀狊狋犪狀狋 －１．９２２ －３．６３９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４３２０ 　４３２０

Ｌｏｇ（ｐｓｅｕｄｏ）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１７００．３８３ －４２６８．６６２

　　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显示，虽然犆犻狋和犆
－

狋－１与赏罚决定之间的关系都不稳健，但是我们所关注的两个

偏离变量的系数展示出很强的稳健性。给定个体捐献和前轮平均捐献，绝对正向偏离越大，实施

者越不可能对其实施惩罚，越可能对其实施奖励；绝对负向偏离越大，实施者越可能对其实施惩

罚，越不可能对其实施奖励。Ｔｏｂｉｔ回归也显示出同样的结果。给定个体捐献和前轮平均捐献，绝

对正向偏离越大，实施者对其实施的惩罚越少，奖励越多；绝对负向偏离越大，实施者对其实施的

惩罚越多，奖励越少。〔７１〕〔７２〕

接下来看这种使用模式给赏罚对象带来的影响。假定被试可以准确地如模型般预测到其他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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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说明，偏离量与赏罚量之间确实存在内在关联，因此Ｓｅｆｔｏｎ等构建的模型值得商榷。事实上，在

把前一轮收到的赏罚量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模型（１）和（２）之中确实会改变变量系数大小、显著性水平乃至某些变

量的系数符号。

从使用者角度看，这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告诉我们，给定偏离水平和顺序效应，使用者奖励合作者的可

能性以及程度确实显著低于其惩罚不合作者的可能性和程度。检验显示，Ｌｏｇｉｔ回归中，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６．９７，

狆＝０．００８３；ＰＮｖｓ．ＲＮ，Ｘ２＝８．９５，狆＝０．００２８。Ｔｏｂｉｔ回归中，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４．１５，狆＝０．０４１７；ＰＮｖｓ．ＲＮ，

Ｘ２＝８．２８，狆＝０．００４０。这就进一步确证了上述统计事实：即，相比于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



被试的赏罚行为，假定被试仅关注自己的短期收益并且小组中被惩罚的被试之外的三个被试行动

对称，则我们就可以依据该回归结果计算不同的行动者在一阶集体行动中的合作激励：（１）假定

给定被试的捐献偏离不会引致奖励或者惩罚，则此时被试增加捐献的边际激励为负，因为捐献的

边际成本１大于边际收益０．４；（２）假定给定被试的捐献要高于其他人的平均捐献且受到奖励，此

时被试增加捐献的边际激励为：－１＋０．４＋３３（犘犱犲的系数）。由回归结果计算可知，不管是

ＮＲ情形还是ＲＮ情形，该值均大于零，被试都有激励增加捐献。反之，假定给定被试的捐献小于

其他人的平均捐献且受到奖励，此时被试增加捐献的边际激励为－１＋０．４＋３３（犖犱犲的系

数）。由回归结果可知，不管是ＮＲ情形还是ＲＮ情形，该值均小于零，被试都有激励减少捐献；

（３）同理，假定给定被试的捐献高于其他人的平均捐献且受到惩罚，被试将有激励减少捐献；若低

于其他人平均捐献且受到惩罚，被试则有激励增加捐献。因此，比较赏罚对于被试捐献的激励作

用差异的关键就在于比较这两种激励的相对力量。给定实验中赏罚成本效力比例对称的设计，这

一对比最终就可归之于偏离变量系数的对比。

就增加捐献的激励而言，检验已经显示，〔７３〕给定顺序效应，同样程度的正向偏离引致的奖励要显

著低于同样程度的负向偏离引致的惩罚。就减少捐献的激励而言，检验显示，给定顺序效应，ＮＲ情

形中同样程度的负向偏离所引致的奖励要显著少于ＮＰ情形中同样程度的正向偏离引致的惩罚，虽

然这种关系在ＲＮ与ＰＮ情形中没有显著差异。〔７４〕结合二者则意味着：当赏罚激励是在被试有过公

共品自愿捐献的经验之后引入时，刺激被试增加捐献的激励效果差异最大。因为此时，不仅惩罚所带

来的不合作者增加捐献的激励显著大于奖励所带来的合作者增加捐献的激励，而且惩罚所带来的合

作者减少捐献的激励也要显著小于奖励所带来的不合作者减少捐献的激励。而当赏罚激励是在没有

经历过公共品自愿捐献的被试间直接引入时，二者的捐献激励差异仍然存在，不过此时的差异主要在

于增加捐献的激励上。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惩罚要比奖励更有助于促进捐献。

最后，既然不是为了提升合作，那为何被试还更频繁地使用奖励呢？这同样可以从回归结果中找

到答案，也即被试还存在其他使用奖励的激励：互惠。从回归模型的控制变量犚犲犮犻狋－１可以看出，赏罚

的使用还存在另一种差异。大多数情况下，前一轮收到的惩罚越多，使用者在这一轮越倾向于降低惩

罚使用的可能性和使用量，虽然这种关系并不显著。与此相反，被试使用奖励的可能性和量级却显著

正相关于前一轮收到的奖励。给定顺序效应，这种关系的强度也分别显著大于被试使用惩罚的可能

性和量级与前一轮收到的惩罚之间的关系强度。这些结果表明，相比于负向互惠，正向互惠本身更容

易形成一种与一阶合作行为没有直接联系的交互作用，即使是在一种匿名的环境之中。〔７５〕

结合这两个方面，上述悖论便得到了解释。一方面，奖励得到使用的量级与频率明显高于惩

罚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行动者就奖励本身而形成的一种互惠行为，与一阶合作行为没有直接关

系；另一方面，相比于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这种与合作之间显著更紧密的

关系赋予了惩罚显著更强的激励效果。综合二者，虽然惩罚没有获得如奖励一般频繁地被使用，

但还是带来了更高的合作水平。于是，我们有：

结果４：奖励和惩罚的使用存在两层非常不同的使用模式。一方面，相较于惩罚，人们更愿意

使用奖励；另一方面，相比于奖励合作者，人们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者。后一种使用模式正是惩罚

比奖励更有效的行为基础。

·９７·

范良聪　许　彬：集体行动中赏罚效果的差异性研究：来自公共品实验的证据

〔７３〕

〔７４〕

〔７５〕

Ｄ．Ｇ．Ｒａｎｄ，Ａ．Ｄｒｅｂｅｒ，Ｔ．Ｅｌｌｉｎｇｓｅｎ＆Ｄ．Ｆｕｄｅｎｂｅｒｇ，狊狌狆狉犪ｎｏｔｅ〔１５〕．

Ｔｏｂｉｔ回归中，ＮＰｖｓ．ＮＲ，Ｘ２＝２．９１，狆＝０．０８７８；ＰＮｖｓ．ＲＮ，Ｘ２＝０．５６，狆＝０．４５４５。

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的实验中，奖励的成本效力比小于１，从而使得相互奖励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



五、结　　论

本文在一组标准的固定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检验了由个体分散实施的奖励和惩罚，在提升公

共品自愿捐献上效果的差异及其行为根源。研究发现，虽然在引入奖励或惩罚后，合作者捐献下

降的趋势将为不合作者捐献上升的趋势所抵消，从而使得捐献至少得以维持，但是相比较而言，惩

罚的效果比奖励更稳健。这一结论更接近Ｏｌｉｖｅｒ和Ｓｅｆｔｏｎ等人的研究，而与 Ｗａｌｋｅｒ和Ｈａｌｌｏｒａｎ

与Ｒａｎｄ等人的研究不一致。这意味着，赏罚效力和声誉都是影响赏罚作用效果的关键变量，因此

围绕相关参数展开稳健性检验是后续研究的方向之一。

通过行为层面的分析，本文找到了这种差异的行为根源。研究发现，惩罚更有效的原因是：相

比奖励，惩罚或者可以更有效地维持合作者的捐献，缓解其捐献降低的趋势；或者可以更有效地提

升不合作者的捐献，增强其捐献增加的趋势。这种捐献行为的差异与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不同

有关。虽然行动者偏好使用奖励甚于惩罚，但是相较于奖励合作者，行动者更倾向于惩罚不合作

者。这种不同使得行动者的捐献激励出现了差异：相比奖励给合作者带来的增加捐献的激励，惩

罚给不合作者带来的增加捐献的激励更强。

实验结果还表明，激励引入的顺序效应会加强这种差异性。这些结果带来的启示是，在构建

集体行动中的激励理论时必须综合考虑行动者的一阶行为和二阶行为；在设计集体行动中的激励

机制时，必须考虑行动者使用赏罚的方式及其对象的反应，考虑如何在激励和合作行为之间建立

起直接的关联，考虑激励实施的顺序。

综上，本研究不仅为发展集体行动中的行为模型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证据，而且为集体行动

中激励机制的设计带来了启发。当然，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由个体分散实施的奖励和惩罚，因

此相关结论是否可以推广至第三方实施的奖励和惩罚，尚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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